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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 担保对象：公司联营企业。
●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562,413.30 万元。
●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

议。
一、担保情况介绍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为联营企业提供共计 1,54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
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全称 担保额度（万元 ）

1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

2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3 南京申贸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4 南京东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5 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6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7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8 崇州市中业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9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

10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11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170,000

12 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46,000

13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14 杭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15 杭州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00

16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110,000

17 苏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

18 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19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20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000

21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22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

23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24 重庆东垠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

25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

26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27,000

27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1,540,000

上述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三年内有效。

上述公司联营企业各方股东为联营企业融资提供对应股权比例金额保证， 同时联营企业
各方股东所持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及联营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提供抵押担保。 若因联营企业经营需要存在超出股权比例担保， 需提供相应足额反担保措
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骏原”）
注册资本：199,9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街道平港路 1 号办公楼 699 室
成立时间：2018 年 8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唐登洋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百

货、办公用品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南京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京骏原经审计总资产 177,168.23 万元，净资产 25,765.26 万元，

营业收入 59,822.89 万元，净利润 7,283.96 万元。
南京骏原负责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小镇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发， 该地块占地面积

87,301.54 平方米，容积率 2.5。
2、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瑞熙”）
注册资本：12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路 320 号
成立时间：2019 年 7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蒋杰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管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商品房销售代理；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市场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瑞熙经审计总资产 484,865.16 万元，净资产 116,453.86 万元，

净利润 -3,058.40 万元。
南京瑞熙负责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虎桥路以南、 研新路以东 0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

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66,206.72 平方米，容积率 2.8。
3、南京申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申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桠溪国际慢城小镇 10 栋 C 区 153 室
成立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申燕枝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南京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申贸经审计总资产 7,160.63 万元，净资产 995.63 万元，净利

润 -4.37 万元。
南京申贸负责南京市高淳区北岭路以南、固城湖北路以东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发，该

地块占地面积 24,494.49 平方米，容积率 1.4。
4、南京东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东之合”）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 68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展炜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京东之合经审计总资产 63,380.36 万元，净资产 -4.76 万元，净

利润 -4.76 万元。
南京东之合负责南京市栖霞区 G82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35,249.95 平

方米，容积率 2.5。
5、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锦”）
注册资本：2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 358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武汉东原睿成投资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业锦经审计总资产 86,859.10 万元，净资产 24,880.65 万元，

净利润 -119.35 万元。
武汉业锦负责汉南区东荆街马影河大道以北、 纱帽大道以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

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95,456.7 平方米，容积率 2.3。
6、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硕”）
注册资本：2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 358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7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武汉东原睿成投资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业硕经审计总资产 99,871.09 万元，净资产 27,996.23 万元，

净利润 -3.77 万元。
武汉业硕负责汉南区纱帽街周家河路以南、江上路以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

该地块占地面积 98,130.24 平方米，容积率 2.3。
7、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鸿远”）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灯塔北街 2 幢 1 层
成立时间：2019 年 6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张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绵阳鸿远经审计总资产 140,721.21 万元，净资产 9,395.61 万元，

营业收入 81,098.19 万元，净利润 9,943.91 万元。
绵阳鸿远负责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西南科技大学片区灯塔社区 C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116,769.46 平方米，容积率 4.0。
8、崇州市中业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州中业”）
注册资本：1,632.653061 万元
注册地址：崇州市崇阳街道紫金路 471 号
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放经营；商铺租赁；物业管理；房屋中介；建筑装饰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崇州中业经审计总资产 77,578.90 万元，净资产 608.39 万元，营业

收入 35.03 万元，净利润 -953.05 万元。
崇州中业负责成都市崇州市崇阳镇同心村 1、3、13 组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

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49,180.13 平方米，容积率 1.8。
9、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津帛锦”）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兴园 3 路 5 号 3 栋 9 层 17 号
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刘翊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津帛锦经审计总资产 187,100.40 万元，净资产 270.29 万元，营

业收入 71.08 万元，净利润 -7,910.16 万元。
新津帛锦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红石社区三组、四组、抚江社区一组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 68,684.84 平方米，容积率 2.5。
10、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望浦”）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犀团路 168 号附 5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1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程浪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望浦经审计总资产 86,321.16 万元，净资产 -434.10 万元，净

利润 -1,434.10 万元。
成都望浦负责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龙吟村七社、 蔬菜三队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

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33,683.63 平方米，容积率 2.0。
11、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津同”）
注册资本：21,7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武阳中路 198、200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涂俊涛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津同经审计总资产 91,346.99 万元，净资产 21,557.05 万元，

营业收入 23.20 万元，净利润 -142.95 万元。
成都津同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古家社区五组、 七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

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63,913.01 平方米，容积率 2.78。
12、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益丰天澈”）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安西镇方兴 16 组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邓仕祥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益丰天澈经审计总资产 50,330.40 万元，净资产 1,453.61 万

元，净利润 -546.39 万元。
成都益丰天澈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古家社区五组、六组、七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30,434.22 平方米，容积率 2.73。
13、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临盛”）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 379 号 -1
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贲宇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临盛经审计总资产 151,326.39 万元，净资产 28,585.98 万元，

营业收入 188,999.97 万元，净利润 16,388.55 万元。
杭州临盛负责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狮子山 A 地块、B 地块、C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占地面积 104,980 平方米，容积率 2.4。
14、杭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滨原”）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中栋国际银座 1 幢北干科创园 1002-13 室
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商利刚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滨原经审计总资产 293,346.44 万元，净资产 46,872.15 万元，

净利润 -2,897.05 万元。
杭州滨原负责杭州市萧政储出[2019]23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占地面积

25,603 平方米，容积率 2.4。
15、杭州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励东”）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鲁公桥社区 126 号
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韩鹏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励东经审计总资产 137,610.89 万元，净资产 29,021.28 万元，

净利润 -970.64 万元。
杭州励东负责杭州市萧政储出[2019]22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占地面积

20,840 平方米，容积率 2.6。
16、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南光”）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 2699 号
成立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梁俊
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

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南光经审计总资产 214,829.65 万元，净资产 159,667.95 万元，

营业收入 36.74 万元，净利润 -332.05 万元。
杭州南光负责杭州市铁路萧山站综合交通枢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

占地面积 34,767 平方米，容积率 2.4。
17、苏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滨原”）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马墩路 18 号 1 幢 203 室
成立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宋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苏州滨原经审计总资产 114,128.04 万元，净资产 18,856.49 万元，

净利润 -1,143.51 万元。
苏州滨原负责苏州市高新区文昌路东， 大同路绿化地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

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25,689 平方米，容积率 2.0。
18、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东利”）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 758 号南环汇邻广场 4# 南塔楼 10 层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宋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上海瀚泱实业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苏州东利经审计总资产 175,315.04 万元，净资产 1,827.95 万元，

净利润 -172.05 万元。
苏州东利负责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与人民路交叉口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

该地块占地面积 28,410.8 平方米，容积率 1.3。
19、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盛资”）
注册资本：2,100.95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滨路 2 号 1 幢
成立时间：2017 年 5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蒋春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励德之方实业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盛资经审计总资产 398,874.24 万元，净资产 25,641.28 万元，

营业收入 236,632.83 万元，净利润 27,392.89 万元。
重 庆 盛 资 负 责 九 龙 坡 区 大 杨 石 组 团 N 分 区 N02-4-1/03、N02-4-2/03、N03-2/08、

N03-3/06、N04-2/04、N05-9/04、N05-1/05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 该地块占
地面积 127,982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73,594 平方米。

20、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融创”）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 18 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 单元 5 楼 503-1152

室
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李景申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东晟励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融创经审计总资产 207,332.53 万元，净资产 690.35 万元，净

利润 -3,008.00 万元。
重庆融创负责重庆市沙坪坝西永组团 Ah� 标准分区 Ah31-01-1/03、Ah31-01-2/03、

Ah32-01/03�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90,887� 平方米，容积率
约 1.74。

21、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励东融合”）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坝 432 号 1 幢、附 1 号 - 附 19 号（仅限用于行政办公、通讯

联络）
成立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刘浩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励东融合经审计总资产 84,276.79 万元，净资产 2,422.93 万

元，净利润 -1,810.11 万元。
重庆励东融合负责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组团 C 标准分区 C10-2/04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26,542 平方米，容积率 2.5。
22、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博智合”）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坝 432 号 1 幢、附 21 号至附 23 号（仅限用于行政办公、通

讯联络）
成立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刘浩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东博智合经审计总资产 198,943.81 万元，净资产 -450.82 万

元，净利润 -2,812.21 万元。
重庆东博智合负责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组团 C 标准分区 C10-1-1/06，C10-1-2/05 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61,206 平方米，容积率 2.5。
23、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钰金”）
注册资本：21,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垄安大道 115 号 201 室 -133
成立时间：2020 年 7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周达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东毅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重庆东钰金经审计总资产 47,560.39 万元， 净资产 20,735.81 万

元，净利润 -364.19 万元。
重庆东钰金负责沙坪坝组团 B10-2-2/03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位

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土地面积 22,479.7 平方米，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
24、重庆东垠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垠源”）
注册资本：27,36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垄安大道 115 号 201 室 -132
成立时间：2020 年 7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重庆东垠源经审计总资产 64,411.09 万元， 净资产 26,785.26 万

元，净利润 -574.74 万元。
重庆东垠源负责西永组团 Ah 分区 Ah25-01-1/04、Ah25-01-2/04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物流园，土地面积 53,445 平方米，土地用途二
类居住用地。

25、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至元成方”）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求新村 4 号附 1 号 3-1 号
成立时间：2016 年 8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罗红军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至元成方经审计总资产 236,295.39 万元，净资产 98,738.51 万

元，营业收入 318,790.78 万元，净利润 82,566.22 万元。
重庆至元成方负责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 A� 分区 A8-1/03、A8-3/03、A8-5/03、A17-1/04�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土地面积 146,824� 平方米。
26、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世元申川”）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征和四路 2168 号沣东自贸产业园 4 号楼 2 层 4-2-4164
成立时间：2018 年 4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蒋杰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西安东原荣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安世元申川经审计总资产 325,989.03 万元，净资产 -10,469.28

万元，净利润 -7,621.08 万元。
西安世元申川负责西安市沣东新区枣园西路以北、 阿房路以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73,849.48 平方米，容积率 3.17。
27、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星天”）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 17 号 1 单元 18-7 号
成立时间：2017 年 10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文斌
主要经营范围：网络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络平台开发、维护、推广；通讯

产品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车载软件及配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均
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航空电子设备技术开发、销售、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特种设备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迪星天经审计总资产 2,100.07 万元，净资产 783.12 万元，营业收

入 2,898.34 万元，净利润 74.79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联营企业发展需求，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其所需且合理的担保并承担相应担保

责任，若因联营企业经营需要存在超出股权比例担保，需提供相应足额反担保措施。 该担保额
度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联营企业
及相关方签订协议，具体发生的担保等进展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
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相关
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额度等要求执行。 在相关协
议签署前，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方要求在担保的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
件。 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方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三年内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进

行合理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其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行为，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务开展需要，

根据其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合理担保金额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我们认为该担保合理，担保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资料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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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已完成离职激励人员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120 万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回购注销 2020 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人员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335 万股的回
购注销手续。

待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毕 ， 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共计 4,550,000 元， 注册资本由
2,562,236,284 元减少至 2,557,686,284 元，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作出如下修改：

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62,236,284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

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手续。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57,686,284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

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手续。

原章程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562,236,284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

修改为：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557,686,284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修改的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证券代码：60056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15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 2019 年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115 万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马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注销 2019 年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 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
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115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19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

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9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
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

3、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3
月 15 日， 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
2019-029 号）。

4、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
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临
2019-032 号）。

5、 2019 年 3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19
年 3 月 29 日为授予日，授予 123 名激励对象共计 3,880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 29 名激励对象共计
6,9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6、 2019 年 4 月 23 日，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登记股票期权 3,880 万份、登
记限制性股票 6,920 万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7、 2019 年 6 月 12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实施完毕后将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 3.14 元 / 股调整至 2.86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57 元 / 股调整至
1.29 元 / 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8、 2019 年 8 月 23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的议案》，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同意将其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200 万股限制性股票以 1.29 元 / 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将
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230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目前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股票期权已全部回购注销及注销完成。

9、 2020 年 2 月 17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拟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110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目前该部分股票期权已全部注销完成。

10、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拟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110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11、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 解除限售期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的议案》，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 解除限售期
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达成，同意进行行权 / 解除限售。 同意股票期权行权数量 1,715 万份，解除
限售股票数量 3,360 万股，详见《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 解除
限售期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0 号）。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市流通，详见《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3 号）。

12、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实施完毕后
将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86 元 / 股调整至 2.80 元 /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29 元 / 股调整至 1.23 元 / 股。 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价格调
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和意见。

13、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
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 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85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

14、 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 2019
年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 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115 万份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取得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 2019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徐谱、孙强、仲昭宸、蔡维洲、许星星、徐楠共 6 人，因离职
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 115 万份股票期权
进行注销。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激励对

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本次注
销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了审
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由、数量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
销事宜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

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公司代码：6005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迪马股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251,078,318.81 元，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 ， 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25,107,831.88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962,131,895.49 元， 减 2019 年度利润已分配的 146,158,577.04 元， 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041,943,805.38 元。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和股东回报的现状，并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公司拟以 2020 年分红实
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
分配利润金额将根据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股数进行计算，结余部分至下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迪马股份 6005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骏 杨丽华

办公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E 馆 D 楼 重庆市南岸区 南滨 路东原 1891E
馆 D 楼

电话 023-81155758 023-81155759
电子信箱 wangjun0508@dongyin.com yanglihua@dongyi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和专用车制造两大板块， 依托于两大主营业务的核心技术与资

源优势，协同互动、积极布局打造产业发展板块，构建“同轴多元”业务生态链，激活“地产、工
业、产发 -� 三核驱动”发展战略，健全以实业为主体的一体化创新机制，积极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创造城市居民高品质生活与安心幸福的未来。

公司房地产板块涵盖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绿化工程、建筑施工及装饰装修，商业管理。
1）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东原地产拥有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主要从事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及产业地产开发，立足

于多维度客户需求，基于全方位客户体验，从产品品质、客户服务、新社区运营三个维度不断打
造全产品力的独特优势。 在行业转向“产品竞争”的下半场，东原地产凭借自身产品品质及发
展，亦受到行业、客户的高度认可，获得亿翰智库“2020 中国房企超级产品力 top20”；克尔瑞
“2020 中国房企综合产品力 TOP100 榜单之 TOP20”；赛惟咨询“东原总体客户满意度 TOP1”、
“东原物业客户满意度 TOP2”。 公司产品品牌印长江系凭借优秀品质，获得亿翰智库“2020 中
国房地产企业高端典范产品系品牌十强”、“2020 中国房地产优秀原创产品品牌”。

物业服务
公司旗下东原物业主要从事物业服务及管理，服务范围已覆盖华东、华西、华中、西南等各

大区域。 近年，东原物业加快外拓步伐，多业态发展，全面高速迈入“大物业、全价值”的高速发
展道路。 在管理面积、服务业态、拓展区域等综合能力上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物业服务业态涵盖
住宅、商业综合体、甲级写字楼、政府公建、工业产业园区、学校、医院、等多种领域；外拓模式包
括专项服务、全委服务、顾问服务、合资合作、收并购、品牌输出六大业务模式，拓展方式灵活。

绿化工程、建筑施工及装饰装修
公司旗下绿化工程、建筑施工及装饰装修业务专注于建筑、施工、装饰装修产业链的发展，

主要包含：绿化工程及建筑装饰、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定制化家装三大业务。 公司绿化工程
及建筑装饰业务在为东原地产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绿化及装修业务的同时， 逐步加快对外拓
展步伐，扩大业务及市场规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业务承接房地产项目施工业务，西南、华
西、华中、华东区域均实现布局；定制化家装业务则向精装及软装宅配拓展，联动东原地产“精
装价值化”策略，为提高东原地产产品品质提供支撑。 多年经验和口碑的累积，绿化工程、建筑
施工及装饰业务品质已得到市场、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全力助推东原品牌影响力的提升。

商业管理
公司旗下商业管理业务专注于商业投资、经营和管理，通过成熟的经营模式及产品管理架

构，卓越的商业运营体系及卓有成效的商业资管模式，把握商业地产发展机遇，前瞻性探索商、
产、住联动发展，实现商业管理与公司其他业务版块的协同增长。

依托多年发展，东原商业获得观点指数研究院“2020 年度中国商业地产创新能力 TOP23”
的荣誉，旗下管理的超甲级楼宇 SAC 东原中心获得成都市商务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
都市国家级楼宇经济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 并为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制定行业标准提供
数据支持；重庆一奥天地（The� Oval）项目依托“艺术购物公园，精致生活领地”的设计理念，为
项目周边居住、办公人群提供集运动、休闲、娱乐、艺术、商务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体验，再加上
“童梦童享”的引入，将商业与社区营运完美融合。

2）专用车制造：
公司旗下迪马工业以“为客户提供智能、环保、安全的专用车和应急安防管理平台”为企业

使命，以成为“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专用车领域专家和应急（安防）管理平台服务商”为愿景，
多年从事智能化，新能源，高技术的专用车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
具备完善的营销体系及高技能高技术人才。 报告期内迪马工业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换证及监督审核、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监督审核、GB/T27922 七星售后管
理体系认证审核，并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迪马工业拥有防弹车、集成车、机场特种车、应急医疗专用车、消防科技设备五大产品系列
及维保服务，150 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金融押运、公安消防、通信广电、电力民航、应急医疗以
及维保等领域，是西南地区极具实力和规模的专用车和应急产业服务商。 迪马工业防弹车系列
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 20 年位列全国第一；应急通信指挥、网络和信息安全、应急救援、医疗消
防等系统集成车系列位居行业领先地位， 是国内应急通信和应急保障类装备及服务的领军企
业；机场地面设备系列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极具竞争优势。 迪马工业凭借覆盖全国及众多海
外地区的营销与服务网络，积极布局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俄罗斯等海外市场，满足不同区
域的客户需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总资产 81,727,740,443.70 72,511,746,580.95 12.71 58,862,043,576.95

营业收入 21,270,775,309.04 19,697,305,490.76 7.99 13,245,601,85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02,845,360.19 1,432,080,709.57 25.89 1,016,645,33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06,254,153.05 1,324,462,648.85 13.73 729,612,5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775,685,481.91 9,135,640,168.29 17.95 8,270,123,00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20,359,302.81 468,116,699.99 374.32 6,829,183,442.84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 0.76 0.60 26.67 0.43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 0.76 0.60 26.67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11 16.57 增加 1.54 个百分点 12.9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73,143,087.14 2,608,721,149.96 2,115,162,697.63 14,873,748,37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590,049.31 172,823,057.93 124,752,757.37 1,474,679,49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7,744,692.60 82,398,756.44 130,858,955.18 1,245,251,74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90,889,934.84 2,062,310,041.87 -1,136,574,866.49 3,885,514,062.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76,2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79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 告 期 内 增
减

期 末 持 股 数
量

比 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885,737,591 34.57 0 冻
结 885,737,59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洁红 0 113,712,692 4.44 0 冻
结 113,712,692 境内自然人

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0 75,000,000 2.93 0 冻
结 7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上
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6,726,380 54,877,029 2.14 0
未
知 其他

弘业期货－东莞信托·迪马成
长 2 期单 一资 金信托 计划－
弘业迪马股份共同成长计划
2 期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612,663 53,612,663 2.09 0 未
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733,182 31,496,800 1.23 0 未
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弘业期货－东莞信托·迪马成
长 1 期单 一资 金信托 计划－
弘业迪马股份共同成长计划
1 期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0 26,130,979 1.02 0 未
知

其他

罗韶颖 4,000,000 24,000,000 0.94 14,000,00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004,350 23,890,180 0.93 0 未
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永席 14,000,000 22,700,000 0.89 17,7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银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赵洁红及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为
东银控股之一致行动人。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 ，未知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 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均为社会流通股 ，本公
司不知其质押 、冻结、托管或回购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所

无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7.62 79.24 -2.0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8 0.20 -10.00
利息保障倍数 1.58 2.31 -31.6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2,127,077.53 万元，同比增加 7.9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0,284.54 万元，同比增加 25.89%。 分业务上看，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实现收入
1,957,716.11 万元，同比增长 7.48%，毛利率 20.09%；专用车生产实现业务收入 97,582.64 万元，
同比增长 3.24%，毛利率 21.80%；建筑业实现收入 42,055.06 万元，同比增长 86.43%，毛利率
13.3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

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
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 /
（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222,849,602.74 -

应收账款 -222,849,602.74 -

合同负债 22,446,468,865.14 19,269,511.28

预收款项 -24,436,493,248.79 -20,223,213.00

其他流动负债 1,990,024,383.65 1,669,806.58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 2020 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 -

营业成本 - -

销售费用 - 204,972,317.78 -

所得税费用 51,243,079.45 -

净利润 153,729,238.33 -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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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随着公司发展规模的壮大，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跟投实施情况，为了进一步提升获取项目
的质量和项目运营效率，将项目经营效益与跟投员工个人收益直接挂钩，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对《房地产项
目跟投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修改的相关条款如下：

原办法：第九条 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及跟投范围。
1、负责公司地产业务管理人员中，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 公司地产业务 8 职级及

以上的管理人员，研发、投拓、成本、营销职能小组负责人及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公司所有项目。

2、城市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城市公司负责人、城市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其他
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城市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3、项目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该人员所在项目。

修改为：第九条 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为公司地产业务正式员工，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
人及跟投范围。

1、地产总部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助理总裁、集团职能
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集团首席专家序列员工、各职能小组负责人及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
跟投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2、地产区域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区域公司负责人、区域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
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区域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3、地产城市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城市公司负责人、城市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
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城市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4、地产项目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
投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该人员所在项目。

原办法：第二十六条 离职人员不得提前退出跟投。
修改为：第二十六条 项目跟投人员原则性不得提前退出跟投，经项目投资决策会批准的，

可以将持有份额转让予跟投平台指定受让人。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该办法的修改符合公司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有利

于公司地产项目运营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 更好地激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
与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涉及到可参与跟投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
审议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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